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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配套天津国电电力海晶新能源有限公司“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

并入电网系统，天津国电电力海晶新能源有限公司拟在上述光伏场区东侧建设“天

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为：新建 500kV 升压站 1 座，建设主变容量 4×300MVA，电压等级

500/35kV，建设相应无功补偿装置、二次系统工程及配套储能设施。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的要求，建设

单位组织开展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主要包括首次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天津在线网站”发布公示方式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通过项目所在地

公共媒体网站“天津在线网站”发布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3 种方式开展。

报告书报批前，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天津在线网站”上对报告

书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第三次网上公示。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和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天津国电电力

海晶新能源有限公司在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

在天津在线网站上发布了《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一次公示》的相关信息。 

网络第一次公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环办[2013]103 号）

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要求，天津国电电力海晶新能源有限公司

对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第一次公

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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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 

二、项目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盐田内。 

三、建设内容 

新建 500kV 升压站 1 座，主变总规划容量为 1200MVA，四台主变容量均为

300MVA，电压等级 500/35kV，建设相应无功补偿装置和二次系统工程。 

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天津国电电力海晶新能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银河大厦 

联系人：隋工 

联系电话：022-58032176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80 号联合信用大厦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22-58356925 

六、公众意见表 

见附件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您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位，

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我方承诺，未经本人允许，您的个人信息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

用途。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1）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建设单位采用了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

方式，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在天津在线网站发布了第一次公示，网络链接为

http://finance.72177.com/2022/1108/4583104.shtml，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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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 2-2，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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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截图（网络） 

（2）符合性分析 

① 第一次公示开展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

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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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② 建设单位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天津在线公开首次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天津在线是地区综合门户网站，作为天津市重点新媒体平台，全

面整合天津的资讯信息资源，是天津市专业资讯信息、地方生活信息港；开设栏

目有天津新闻、天津要闻、天津生活、滨海新区、天津警法、天津民生、天津交

通、天津城建、天津教育、天津体育、天津旅游、天津房地产等近 50 个频道，

立足天津、服务天津，向广大天津网民提供各种便民、利民、为民的网络功能和

信息服务。公示网站天津在线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

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③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

第九条公开信息的五项内容要求发布了信息公示。 

因此，第一次公示的时间、方式和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2.2.2 其他 

建设单位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其网站公开信息，未采取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信息发布后，至第二次公示信息发布日（即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日期），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告示

等 3 种方式，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

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阶段公示工作。 

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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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示 

《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现已编制完成。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

（环办[2013]103 号）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要求，天津国电电

力海晶新能源有限公司拟对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的第二次公示。向公众公开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以便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见天津在线网站“关于天

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附件“天

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可向本项目建设单位

联系。本项目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天津国电电力海晶新能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银河大厦         地区邮编： 300000            

联系人：隋工                      电话：022-58032176           

传真：022-58356969           Email：516136269@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时各环境要素的最大评价范围，

即变电站边界外 500m 内的范围。 

建设单位现依法征求上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

见，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天津在线网站“关于天津国电

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附件“天津国电

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方面有任何的意见及建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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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均可填写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

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

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本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特此公示！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2 年 11 月 28 日，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天津在

线发布了《关于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

公示》。网络链接为：http://news.72177.com/2022/1128/4583263.shtml。网络公示期

为 2022 年 11 月 28 日~2022 年 12 月 9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截图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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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主要内容（网络） 

3.2.2 报纸 

2022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5 日，建设单位 2 次在《每日新报》发布了《天



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 

 

9 

 

津国电电力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

截图见图 2-5~图 2-6。 

  

图 2-5  每日新报报纸公示（2022 年 11 月 29 日） 

 

图 2-6  每日新报报纸公示（2022 年 12 月 5 日） 

3.2.3 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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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8 日，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了《天津国电电力海晶盐

光互补项目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张贴公示期为 2022 年 11 月

28 日~2022 年 12 月 9 日。 

 

图 2-7  项目所在地信息公示照片（张贴公示） 

3.2.4其他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告示

等 3 种方式，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

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阶段公示工作，未采取其他方式。 

3.2.5符合性分析 

① 第二次公示开展时间（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

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的

要求。 

②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

第十条公开信息的五项内容要求发布了信息公示。 

③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

第十一条要求，通过网络、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每日新报）、公众易于知悉的

场所（升压站所在地）张贴等3种方式发布了信息公示。 

因此，第二次公示的时间、方式和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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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内未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内未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第二次公示信息发布后，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

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

等方面的质疑性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第十四条，本项目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相关

的意见和建议。 


